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文件

青西新财〔2018〕26号

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
关于做好2018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

预算公开的通知
各大功能区相关部门，管委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按照《预算法》、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青岛市委办公厅、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青办发〔2016〕24号）等有关规定，现将2018年我区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公开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开主体

各大功能区相关部门、区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是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公开主体，负责本部门、本单位（含所属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汇总公开工作。各部门应当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履行预算公开的责任和义务，保证预算公开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并做好预算公开后的说明解释工作。

二、公开范围

除涉密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区级部门和单位都要汇总公开部门（含所属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根据中央、省、市要求及历年检查中反映的问题，有下属单位的部门，必须汇总公开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具体可登录青岛市政务网参考市级主管部门预算公开情况）。
三、公开途径及时间

根据上级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要求，我区进一步完善了预决算公开目录。具体步骤为：各单位按附件5中用户账号登录进入后台，将公开内容上传至“部门预决算—本年度部门预算”模块。公开标题统一为“2018年度***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2018年度***部门预算表格”，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公开资料上传后，各部门请及时点击“预览”功能，确保上传资料准确无误。审核通过后，公开资料将通过“信息公开—财政信息”相关模块发布，各单位可查阅。未单独设置用户账号的单位，请通过附件5最后一行“其他部门”对应的用户账号登录上传公开资料。
根据财政部要求，已设立部门门户网站的部门，必须在部门门户网站同时公开。
因临近春节，为保证在《预算法》规定期限内及时公开，各部门各单位请于2018年2月8日的17:00前完成公开工作。
四、公开内容

区级部门预算公开是包括部门本级及所属预算单位在内的汇总预算公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部门概况。主要包括部门职责、机构设置情况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二）部门预算编制及预算收支增减变化原因说明。
（三）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及增减变化原因说明。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应细化公开到“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细化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各部门应对“三公”经费预算总额及各分项数额与上年度进行对比，说明增减变动原因。
上述（一）、（二）、（三）部分的公开内容具体参考附件1的公开模板。

    （四）2018年部门预算表格。按照《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18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青西新财〔2018〕20号）批复的部门预算的全套表格予以公开（共11张）。没有数据的表格要实行零公开，即公开空表并在空表下面附说明，如：XX局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五）专项资金（项目支出）预算和执行信息。专项资金（项目支出）执行信息由各部门、各单位按照项目实际进度按季度及时公开。
（六）其他公开事项说明。主要包括对机关运行经费、国有资产占有情况、政府采购、纳入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及出台的财政财务管理制度等情况进行说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结合近年来财政部预算公开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上述内容做好全面完整的公开。为提高预算信息公开质量，我们结合财政部《地方预决算操作规程》和青岛市委办公厅、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青办发〔2016〕24号）的相关要求，制定了参考格式（附件1）,供各单位参考。各部门可在全面公开规定内容的基础上，借鉴参考对口上级部门做法，进一步充实完善公开内容。
五、职责分工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提前做好部门预算公开的准备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整理部门预算公开数据，撰写相关文字说明，履行保密审查程序后，在规定时间内将部门预算公开材料发布到西海岸新区政务网和部门门户网站相关专栏。

各部门、各单位根据预算公开情况，及时填写《2018年西海岸新区区级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公开情况明细表》（附件3），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2月28日前报送区财政局归口业务科室。
对于部门预算公开后可能出现的舆情反映，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密切关注舆情发展，及时进行解释说明，回应社会关切。

六、其他应注意事项

前期下达的预算公开预备通知中，公开模板关于“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表格应为2017年度。
对预算公开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登录、上传资料等网络技术方面的问题，请及时与区电政办或惠信联系(联系电话：孙工    13698679393 )。
附件：1.参考格式—2018年度部门预算公开文本
2.2018年部门预算批复表格

3.《2018年西海岸区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公开情况明细表》（区级部门填报）

4.信息发布后台操作说明

5.各部门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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